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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1〕2524 号

申请人：许某，男，汉族，住址：河南省固始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夏日和风铃贸易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广州

市花都区狮岭镇宝峰北路 102 号 E 栋 302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谭昕月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建辉，男，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许某诉被申请人广州夏日和风铃贸易有限公司

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许某

到庭参加了庭审，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

庭，本委依法对其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从被申请人处

离职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没有购买社保，离职原因是

公司辞退。仲裁请求：1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0

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

差额 52200 元；2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5

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劳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未予答辩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向本委申请

劳动仲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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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入职被申请人

单位工作，被申请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谭昕月与蓝昌华是夫

妻关系，共同经营被申请人公司，申请人由被申请人单位的

老板蓝昌华直接招聘入职，工作岗位是淘宝店东莞仓仓管

员，工作地点在东莞，被申请人是委托了东莞市风渡服饰有

限公司生产衣物，然后在淘宝店（淘宝店名：夏日和风铃）

上售卖，申请人负责管理东莞仓库的衣物及订单处理、监督

工厂的生产情况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没有购买社会保

险，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离开被申请人单位，离开原因是被

申请人单位无故辞退。申请人平时的工作是直接受被申请人

客服组长李心语管理，通过微信直接给申请人下任务，申请

人再根据这些任务进行发货。根据被申请人老板蓝昌华的要

求，申请人上班需要在东莞市风渡服饰有限公司打卡考勤，

有事请假或者工作汇报直接向被申请人公司的李心语及蓝

昌华汇报。申请人的工资由底薪 5500 元+全勤 100 元+房补

200 元+加班费 52 元组成，工资通过一般银行转账发放，2021

年 7 月通过微信转账发放，由东莞市风渡服饰有限公司的法

定代表人王海洋代为发放。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7

月期间的工资分别为：2863 元、5852 元、5852 元、5852 元、

1625 元、6252 元、5846 元、5852 元、5852 元、5852 元。

被申请人的实际经营者蓝昌华在 2021 年 8 月 2 日支付了申

请人 5800 元（分 2 次支付，分别是 5500 元和 300 元），该

金额是蓝昌华让申请人不用上班而额外支付。申请人为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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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银行流水；2、微信支付

转账电子凭证（内容显示：2021 年 8 月 2 日蓝昌华向许某转

账支付 55000 及 300 元，微信号为“a18666979648”）；3、

申请人与蓝生（微信号为 a18666979648）的微信聊天记录（内

容显示：2020年10月 13日申请人说“明天上午过去可以吗”，

蓝生说“嗯嗯，可以的，先过来看看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好的”，

蓝生说“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是广州淘宝店，东

莞仓主要发西服类产品。我们这边需要的岗位是一个人对接

工厂和代发点的工作，主要每天要打单，审单，监督他们出

货发货，然后回客服是为辅的”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2

日说“蓝生，王生今天跟我说你跟他说叫我这边做到七月底

不用上班了，跟你确认一下”，蓝生说“嗯嗯，是的呢，因

为最近我们也没啥货出了”）。

本委于 2021 年 9月 15 日与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罗建

辉做了调查笔录及质证笔录，调查笔录中罗建辉主张申请人

与王海洋不是被申请人公司员工，蓝昌华是被申请人的股

东，有参与被申请人的经营管理，但东莞市风渡服饰有限公

司与被申请人之间是购销合作关系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 1 真实性由仲裁委核实，关联性不确认，只能反映王

海洋与申请人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，与被申请人无关；对证

据 2 真实性由仲裁委核实，关联性不确认，只能反映蓝昌华

与申请人之间的银行转款记录，与被申请人无关；对证据 3

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不予确认，均不能体现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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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被申请人有何关联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没有任何劳动关

系，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劳动关系。本委在该调

查笔录中要求被申请人提交公司的《员工花名册》，被申请

人调查后向本委提交了《员工花名册》，该花名册显示被申

请人的员工有谭昕月、蓝昌华、李心语、焦月、田佳文、李

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员工花名册》合法性确认，

但对真实性及关联性不确认，认为被申请人公司的员工数量

远不止 6 名，包括售后、包装、质检这三个部门的员工在该

花名册上并未体现，同时该花名册不能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，反而恰好证明被申请人违反国

家相关法律规定，未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侵害了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

据，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本委通过合法途径将开庭通知书及相关资料

送达被申请人，但被申请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，也没有

向本委提交答辩资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对被申请人作出缺席

裁决。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是被申请人单位的

员工，并提交了银行流水、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予

以证明，虽然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予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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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，但确认了蓝昌华为其公司股东，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，

也没有否认蓝昌华与申请人之间的微信转款记录的真实性，

且其提交的《员工花名册》中的文员李心语与申请人庭审时

提到的“客服组长李心语”一致。故此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

零八条的规定，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，

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，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

高度可能性的，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。本案中，本委结合申

请人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、微信转账记

录等证据，对申请人的主张予以采信，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主张确认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

年 7 月 31 日的劳动关系，经本委询问其仲裁请求与仲裁申

请书是否一致时，申请人明确“申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与申

诉书一致”，申请人庭审中主张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离职，

请求的劳动关系时间段不具有确认的事实基础，故本委对申

请人该项仲裁请求，予以驳回。

关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鉴于本委确

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入职被

申请人单位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本委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法应支

付申请人 202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间未签

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，即被申请人广州夏日和风铃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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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有限公司应支付申请人许某二倍工资差额 46104 元

（3121+5852+5852+1625+6252+5846+5852+5852+5852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46104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

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

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书发生法

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 ：骆 玉 仪

二○二○年十一月十五日

书 记 员 ：江 志 炜


